厦门大学招募大学生志愿者赴贫困地区小学支教实施办法
一、为实施选派大学生志愿者赴贫困地区小学支教项目，制定本实施办法。
选派大学生志愿者赴贫困地区小学支教项目是指厦门大学与翰名教育基金会合作支援百所贫困地区小学建设，在厦门大学等高校选派学生到贫困地区小学帮助其开展教学等工作。
二、本次招募对象
获免试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统考录取的研究生。
三、招募方式
选派原则按“公开招募、自愿报名、择优选拔”的方式。
四、政策与支持
1.学校根据年度实际需求，在招生计划中制定专项计划，从免试保送研究生专项名额和统考研究生专项名额中，选拔赴贫困地区小学支教志愿者，自费生服务期满后可以享受公费待遇。
2.赴贫困地区小学支教的志愿者为当年专项计划录取的研究生在服务期间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一年；
3.志愿者服务结束后，本科生按规定申请转专业就读的，给予优先考虑。
4.学校在年度评优选好（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等）中下达单列指标，表彰优秀志愿者。
5.志愿者服务结束后复学，其学习期间具备评选优秀学生奖学金条件的给予优先考虑（学校单独下达指标，不占用所在单位名额）；申报校级奖学金，德育测评给予加分。
6.学校向每名志愿者提供每年10个月，每月600元生活补贴和每年两次从学校往返服务地的交通补贴。
7.志愿者享受大学生公费医疗，同时学校提供志愿者服务期间住院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8.志愿者服务结束后，学生工作处根据服务单位意见审定《厦门大学青年志愿者支教服务鉴定表》，记入志愿者个人档案，发放支教志愿服务证书。
9.服务期间，志愿者的党、团组织关系临时转到服务单位。
10.志愿者赴贫困地区小学支教前，应接受岗前培训。
11.志愿者服务期间，因身体或其他原因学校批准中途退出的，学校准其复学。
五、服务地区和年限
1.选派赴贫困地区小学支教项目的服务地为当年红军长征途经地的贫困地区。
2.选派赴贫困地区小学支教项目的学校为国家公办学校。
3.选派贫困地区小学支教的志愿者，专项计划录取招募的研究生服务年限为一学年。
